关于预防高校三大领域腐败的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高校的腐败现象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具有涉案金额较大、贿赂案件较多、窝案串案较突出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在教学设备采购、图书教材采购和建设工程项目等领域里的公务管理权“商品化”，涉腐手段隐蔽多样化。那么，如何有效遏制高校腐败的频频发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大领域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教学设备采购领域是发生在教学设备采购中收受、索取物品供应商贿赂的行为。高校教学、科研仪器等设备的采购渠道有自主选购报批和由主管部门指定的形式。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行规”和“潜规则”的盛行给商业贿赂留下了操作空间，大大加剧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一些高校的公务管理人员面对供应商捧在眼前用于加深感情的不义之财时，强烈的占有欲和追求享受畸形价值观的怂恿下，凭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与供应商串通一气，从中收受好处。如：某师范专科原党委书记王凤山，2004年至2005年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收受供应商贿赂80余万元。在警示教育现身说法中，他讲到学校事业的发展，大量的教学设备采购等项目已经成为众多商家觊觎的目标，为满足私欲，他成为金钱的俘虏。
还有一些发生在教材、教学辅助图书订购和资料印刷中，各商家采取给予高校回扣等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贿赂高校公务管理人员的行为。一些高校对图书采购的收入不按国家教委关于图书采购文件精神办理，既不返给学生，也不用于教材发行业务的再支出，而是存入单位的“小金库”，等时机成熟时再“洗”入个人腰包或用于教职员工节假日发放补助金。如：某工业大学教材中心主任陈杨秋同本部门工作人员秦志等四人，将图书采购收入的33万元私自存入“小金库”后，又以借条形式套出，表面上看是借款，实际上是四人私分的贪污行为。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高校的公务管理人员暗地里收取供应商“回扣”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供应商之间竞争激烈，为了揽到活源获取经济效益，往往私下直接送给学校有关人员“好处费”，即所谓拿回扣。这是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是高校腐败的突出表现，从发案情况来看，拿回扣的人员不论职务高低，只要能在教材采购和印刷工作中“说上话”的工作人员，都存在被“拉下水”的可能。如：某财税专科教材科科长王友，在负责教学资料印刷时，收受某技术印刷厂厂长张平给的“好处费”5万元。
另外，在学校基建、房屋维修、校园绿化等招投标中的贿赂行为。近年来，伴随着招生规划的扩大和校园生活环境的改善，大多数高校异地搬迁，扩建校舍等建设工程项目大幅增多，从招投标签订合同的竣工、验收、结算的每个环节都有犯罪发生。具体表现为：高校工程负责人建筑商“里应外合”，将整体工程进行“手术”肢解出多个小项目，使每次工程建设标的数额低于要求的标的额基准，致使该项目直接由少数人拍板，实现了一把手“一支笔”的签字效应。滥用邀标权力是变攫取贿赂为“合法”手段的必经途径。由于邀标是高校主管领导的工作职责，其权力的行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滥用邀标权就有了“绿色通道”直至“高位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竞争，“暗箱操作”无处不在。如：有的建筑商事先已将校方关键人物“买通”，使自己成为校方的内定人选，然后他再邀请几家“关系不错”的建筑商在围标时演一场抬高报价的戏，从而让内定建筑商名正言顺的中标。

三个平台 构建预防腐败“防火墙”

惩治腐败现象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力度，沉重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要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防患未然。

搭建警示教育平台，构建预防腐败“心里防火墙”。加强警示教育提高高校管理人员廉洁自律意识，筑牢职业道德防线。既要进行正面引导教育，形成弘扬正气、崇廉尚洁的社会风气和真正解决好为谁掌权的问题，又要进行反面警示教育，通过对高校系统发生的具体案例的剖析，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住自己。

搭建制度体系平台，构建预防腐败“制度防火墙”。制度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根本之道。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缺乏明确和有效的管束，就有发生寻租谋私的可能。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一要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是要用制度管权、管事和管人。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与之配套适用的程序规则，以保证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和承担公共责任。如：制定教学设备采购制度，明确项目资金、采购方式、采购流程、资金结算等内容的要求；制定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围绕标前，标后、施工等环节，建立投标人确定、招投标信息公开、投标最高价管理等方面制度运行机制，确保交易公开、公平、公正。

搭建品评监督平台，构建预防腐败“社会防火墙”。监督是对权力行使者进行的监视和督促活动。首先，要合理设计权力的监督机制，既要保证效率又不会使其流于形式，让权力行使者主动自觉接受监督。其次，要拓宽监督渠道，可以围绕权力运行的轨迹形成接受本单位和相关部门及社会群众的监督互动，必须公开的和能够公开的一律公之于众，接受公众品评，让权力公正行使。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它的性质和功能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预防腐败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发展时代背景下，随着高校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和市场经济利益因素的影响，预防高校腐败任重而道远，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自觉做好这项工作，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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